
代办上海商业特许经营备案

产品名称 代办上海商业特许经营备案

公司名称 申与城（上海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上海静安区静安区共和新路3699号共和国际商务
广场A幢14楼

联系电话  13472509102

产品详情

代办上海商业特许经营备案

商业特许经营(以下简称特许经营)，是指拥有注册商标、企业标志、专利、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
企业（以下称特许人），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（以下被特许人）适用，
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，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。
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。

特许经营体系是指在统一的品牌和经营模式下，由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共同经营的一个管理和运营系
统。如果一家特许企业有多个特许体系，在《商业特许经营信息管理系统》中进行备案资料填报的
时，要按照不同的特许体系进行分别填报。

特许人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时，应当提交企业符合“两店一年”的证明材料。该证明应由哪
个部门开具？如何开具“两店一年”的证明？

答：直营店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，证明由直营店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开具；直营
店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（含港、澳、台地区）的，证明由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开具，
除提供直营店营业证明外，如证明材料在境外形成则需要经当地公证机构（含中文翻译件）和中国
驻当地的使馆（或派驻机构）认证。

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商业特许经营审批申请条件：

（一）依法设立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；

（二）拥有有权许可他人使用的商标、商号和经营模式等经营资源；



（三）具备向被特许人提供长期经营指导和培训服务的能力；

（四）在中国境内拥有至少两家经营一年以上的直营店或者由其子公司、控股公司建立的直营店；

（五）需特许人提供货物供应的特许经营，特许人应具有稳定的、能够保证品质的货物供应系统，

并能提供相关的服务；

( 一 )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的复印件。

( 二 ) 特许经营活动相关的商标权、专利权及其它经营资源的注册证书复印件。

( 三 ) 由设区的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开具的符合《条例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证明文件;直营店位于

境外的，特许人应当提供直营店营业证明(含中文翻译件)，并经当地公证机构公证和中国驻当地

使领馆认证。在2007年5月1日前已经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特许人不适用于上款的规定，但应当

提交特许人与中国境内的被特许人订立的第一份特许经营合同。

( 四 ) 特许经营合同样本。

( 五 ) 特许经营操作手册的目录(须注明每一章节的页数和手册的总页数，对于在特许系统内部网

络上提供此类手册的，须提供估计的打印页数)。

( 六 )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经批准方可开展特许经营产品和服务，须提交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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